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项目收益票据业务指引 

（2014年6月24日经交易商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6

月29日经交易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授权修订） 

 

第一条 为拓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渠道，规范城镇建设企

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项目收益票据的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

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 号发布）及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制定本

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项目收益票据，是指非金融企业（以下

简称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且

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主要偿债来源的债务融资工具。 

第三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应在交易商协会注册。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市政、交通、公用事

业、教育、医疗等与城镇化建设相关的、能产生持续稳定经营性

现金流的项目。 

第五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获取财政补贴等行为必须依

法、合规，不应存在任何直接、间接形式的地方政府担保。 

第六条 企业可通过成立项目公司等方式注册发行项目收益

票据。 

第七条 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可选择面向

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发行或定向发行。 



第八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应设置合理的交易结构，不

得损害股东、债权人利益。 

第九条 项目收益票据发行期限可涵盖项目建设、运营与收

益整个生命周期。 

第十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所募集资金应专项用于约定

项目，且应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要求。企业在项目收益票据

存续期内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且变更后的用途应满足

本条要求。 

第十一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应设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由资金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现

金流归集和管理措施，通过有效控制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对项目

收益票据的还本付息提供有效支持。 

第十二条  企业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应披露以下信息： 

（一）项目收益票据交易结构和项目具体情况； 

（二）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项目收益预测情况； 

（三）在存续期内，定期披露项目运营情况； 

（四）由资金监管行出具的存续期内现金流归集和管理情况； 

（五）其他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 

第十三条 企业应在项目收益票据发行文件中约定投资者保

护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一）债项评级下降的应对措施； 

（二）项目现金流恶化或其它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等情况的

应对措施； 

（三）项目收益票据发生违约后的债权保障及清偿安排； 



（四）发生项目资产权属争议时的解决机制。 

第十四条 企业选择面向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发行项目收

益票据，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披露本指引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所述信息。 

企业选择定向发行项目收益票据，应在《定向发行协议》中

明确约定本指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所述信息的披露方式。 

第十五条 鼓励对项目收益票据探索新型信用评级方式。鼓

励对项目收益票据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等多元化信用评级方式

进行信用评级。 

第十六条 本指引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